
附件1--安徽省医疗服务信息社会公开内容（2025年2季度）
信息
分类

指标项目 本期数据 上期数据

1.基
本情
况

1.1 重点(特色)专
科

国家级 消化系统疾病

省  级

13个，职业病科、眼科、康复医学科、神经内科、
职业卫生实验室、肿瘤科、骨科、普外科、心内科
、放射卫生科、消化内科、麻醉科、呼吸与危重症
科

市  级 0

院  级

17个普外科、妇产科、骨科、神经内科、耳鼻喉头
颈外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ICU、肿瘤学科
（含肿瘤科、放疗科）、儿科、麻醉科、神经外科
、医学检验科、生殖医学中心、血液内科、消化内
科、急诊医学科

1.2 “江淮名医”人数 6

1.3 床医比
2.17

（1:0.46）
2.33

（1:0.43）

1.4 床护比
1.76

（1:0.57）
1.86

（1:0.54）

2.医
疗费
用

2.1 门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元) 286 316

2.2 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元) 9765 9935

2.3 医疗机构住院患者单病种平均费
用

见附件2

2.4 基本医保实际
报销比例(%)

城镇职工 80.18% 79.75%

城乡居民 62.91% 61.93%

3.医
疗质
量

3.1 治愈好转率(%) 99.16% 98.92%

3.2 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 99.87% 99.98%

3.3 急诊抢救成功率(%) 98.07% 97.10%

3.4 抗菌药物使用强度(DDDs) 32.6 39.29

3.5 门诊输液率(%) 4.60% 7.06%

3.6 无菌手术切口感染率(%) 0.08% 0

3.7 住院患者压疮发生率(%) 0 0

3.8 出院患者手术占比(%) 25.20% 25.74%

3.9 手术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0.79% 0.30%

4.运
行效
率

4.1 门诊患者平均预约诊疗率(%) 65.29% 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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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分类

指标项目 本期数据 上期数据

4.运
行效
率

4.2 门诊患者预约后平均等待时间(分
钟)

12分46秒 12分17秒

4.3 术前待床日
(天)

二级手术 1.33 1.4

三级手术 2.36 2.33

四级手术 3.7 3.8

4.4 病床使用率(%) 78.65% 78.54%

4.5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天) 7.22 7.2

4.6 门诊人次 312347 293651

4.7 出院人次 17661 17614

5.患
者满

总体满意度(%) 98.78% 98.78%

6.服
务承

医疗机构服务承诺内容(见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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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医疗机构住院患者单病种平均费用（2025年2季度）

住院患者前20位单病种平均费用(单位：元)

序号
疾病名称
(按ICD-10
编码分类)

术式 本期数据 上期数据

1 Z51 其他医疗照顾 8546.29 9383.27 

2 I63 脑梗死 7369.16 7695.94 

3 E11 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6908.47 6812.36 

4 I20 心绞痛 8553.05 8600.86 

5 H25 老年性白内障 7574.15 8411.36 

6 I25 慢性缺血性心脏病 11245.43 11783.86 

7 J18 肺炎,病原体未特指 6040.09 6008.91 

8 J98 其他呼吸性疾患 8172.85 7649.61 

9 I10 特发性(原发性)高血压 4664.75 4365.64 

10 K63 肠的其他疾病 18488.49 22876.86 

11 K80 胆石症 11283.79 11686.59 

12 I50 心力衰竭 9921.08 10436.64 

13 G45 短暂性大脑缺血性发作和相
关的综合征 6415.15 5719.31 

14 N18 慢性肾病 8059.21 7875.51 

15 K31 胃和十二指肠的其他疾病 14701.70 13495.75 

16 K21 胃-食管反流性疾病 4762.01 5176.77 

17 Z47 其他矫形外科的随诊医疗 6534.50 6574.48 

18 M51 其他椎间盘疾患 7535.69 8391.45 

19 M17 膝关节病 9725.83 10734.57 

20 N13 梗阻性和反流性尿路病 8018.25 87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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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特色专科住院患者前5位单病种平均费用(单位：元)

科室 序号 疾病名称（按ICD-10编码分类） 本期数据 上期数据

普外
科

1 胆囊结石伴胆囊炎 9539.15 9815.39 
2 手术后恶性肿瘤化学治疗 3743.43 3972.20 
3 不完全性肠梗阻 7172.11 9614.32 
4 恶性肿瘤术后靶向治疗 7250.72 7372.04 
5 混合痔 7978.13 8327.82 

耳鼻
喉头
颈外
科

1 特发性突聋 3960.44 3811.07 
2 鼻出血 2988.81 3206.35 
3 慢性鼻窦炎 9351.45 9742.02 
4 鼻骨骨折 4137.12 3502.18 
5 慢性扁桃体炎 5930.72 5959.44 

心血
管内
科

1 稳定型心绞痛 7216.14 7514.84 
2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9679.42 10262.40 
3 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 4373.33 4134.35 
4 慢性心功能不全急性加重 9259.88 10465.56 
5 不稳定型心绞痛 10025.87 10061.08 

肿瘤
科

1 恶性肿瘤靶向治疗 9243.43 10233.01 
2 恶性肿瘤免疫治疗 7838.29 8887.44 
3 恶性肿瘤支持治疗 6010.90 6144.06 
4 恶性肿瘤维持性化学治疗 7241.24 8099.00 
5 手术后恶性肿瘤化学治疗 5534.65 3972.20 

消化
内科

1 结肠息肉 5720.81 6143.68 
2 胃息肉 5715.90 5903.26 
3 胃食管反流 4851.51 5115.93 
4 直肠息肉 5767.46 6707.39 
5 结肠良性肿瘤 6645.79 6563.51 

骨科

1 取除骨折内固定装置 6435.12 6601.67 
2 手指开放性损伤 10007.41 9930.03 
3 腰椎间盘突出 8267.80 9516.34 
4 单侧膝关节骨性关节病 16082.76 15760.21 
5 桡骨远端骨折 12139.07 12034.04 

眼科

1 皮质型老年性白内障 7902.07 8748.02 
2 老年性白内障 7174.59 8119.30 
3 翼状胬肉 2225.90 2479.10 
4 2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6115.89 6251.15 
5 渗出性老年性黄斑变性 5613.72 56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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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承诺服务内容

严格执行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1.医院高度重视依法执业，严格执行《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护士管
理办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卫生法律法规，确保医疗安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
。严格按照省卫健委批准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
2.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按时校验，严格按照省卫健委批准的诊疗科
目开展诊疗活动。
3.严禁医务人员私自外出会诊，超范围执业。
坚持首问负责制、首诊负责制和首诉负责制。
4.严格要求医务人员接待患者时做到首问负责、首诊负责、首诉负责，规范流程化医
疗服务，方便患者就医。
倡导文明行医，热情服务，态度和蔼，不推诿病人。
5.医务人员着装整齐、挂牌上岗，注意文明礼貌用语，热情服务，不推诿病人。
畅通急诊抢救绿色通道，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医疗服务。
6.为急诊危重患者提供绿色通道服务，确保患者能得到及时治疗。
7.为患者提供多渠道预约诊疗服务（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现场预约、手机预约、安
徽省便民服务平台预约），优化服务流程。

恪守医德，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合理检查，合理用药。
8.加强医务人员内涵修养，树立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为了病人、一切服务于病人的理
念。
9.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杜绝过度检查、不合理处方。

严格执行国家物价政策，不分解收费，不超标准收费，不自立项目收费。
10.医院严格按照物价标准收费，不分解收费，不超标准收费，不自立项目收费，杜绝
医务人员私自收费、乱收费现象。
11.合理利用医保资金，不套保、不骗保。

实行价格公示制度和费用查询制度。
12.公开药品价格信息和项目收费标准，为患者提供自助费用查询。

尊重患者的选择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13.诊疗活动过程中与患者保持沟通，自费项目、有创操作等及时与患者及家属沟通，
保障患者的知情权。
14.通过院长接待日、公开医院监督及投诉电话（监督电话：0551-64286067；投诉电
话：0551-64286073,64272187；非正常工作日监督及投诉电话：0551-64286033），设
立院长信箱等方式实时接待患者及社会监督员的监督，认真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
议。
坚持廉洁行医。
15.患者入院后与患方签订《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谢绝接
受患者及其亲友的“红包”、物品和宴请。
16.拒绝接受医疗器械、药品、试剂等生产、销售企业或人员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的
回扣、提成和其他不正当利益。



规范门诊便民服务。
17.为老幼病残、体弱不便等患者提供平车、轮椅等。
18.开设便民门诊， 方便患者就医。
19.设置便民服务台（针线、笔纸、老花镜等），提供开水、水杯。
20.配备健康教育处方、方便患者了解医疗保健知识。
21.公开门诊医疗服务信息、各级医师业务专长。
22.为需要帮助的特殊病人提供全程陪检服务。
不断改善就医环境。
23.保持就诊场所整洁、卫生，安排专人巡视、督查。
24.加强院内车辆管理、方便患者就医，保持良好的交通秩序。


